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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相关单位、企业、个体经营者，广大居民：
为规范我市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管理和使用，提高生活垃圾处理质量，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促进资源循环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和《国家税务总局等五部门关于土地闲置费 城镇垃圾处理费划转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2021 年第 12 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结合库尔勒市实际，市税务局、市财政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制定本通知。
一、适用范围
本通知适用于库尔勒市行政区域内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管理和使用。
本通知所称生活垃圾，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不包括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含渣土、住宅装修垃圾）、绿化作业垃圾和农业生产废物。
本通知所称生活垃圾处理费，是指向单位和个人收缴的，用于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含装卸）至指定集中处理场所，并实施无害化集中处置全流程产生的费用。
二、征收原则与缴费主体
生活垃圾处理费实行“产生者付费”核心原则，遵循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全民参与的配套原则。
库尔勒市行政区域内所有产生生活垃圾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体经营者、社会团体、城市居民、暂住人口及临时经营主体等，均应当按照本通知规定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
三、收费性质与标准
生活垃圾处理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按照“谁产生、谁付费”和便民、高效的原则征收。收费标准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结合我市实际，适时进行价格调整，依法定程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接受社会监督。
四、部门职责分工
各相关部门要明确职责、密切配合，协同做好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工作，形成工作合力：
（一）市税务局：作为生活垃圾处理费的法定征缴主体，负责费款征收、催缴、入库、票据开具及缴费信息管理；对未按时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出具催缴通知，通过涉税渠道及时追缴，并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实现征收信息共享。
（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生活垃圾处理行业管理、应缴面积及费额确认、欠费核查等工作，与市税务局加强联动配合，协助履行生活垃圾处理费欠费追缴义务；负责规范委托代收代缴行为，与供水公司、燃气公司、物业服务企业等代收单位依法签订《委托代收代缴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等规定，制定和调整本市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
（四）市财政局：负责生活垃圾处理费资金管理、代征手续费审核支付。
（五）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市民政局、市综合执法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协同做好生活垃圾处理费相关管理工作。
五、征收方式
结合不同收费对象实际情况，实行差异化分类征收，具体方式如下：
（一）城镇居民住户。委托供水、燃气、物业服务企业等单位代为收缴，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各代收代缴单位依法签订委托代收代缴协议，规范代收流程、明确权责义务。
（二）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经营主体。全市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各类商业经营主体、个体工商户等，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定确认应缴费额度，出具《库尔勒市城镇垃圾处理费缴费面积审核告知书》并依法送达；定期将核定缴费名单、计费面积、应征金额等信息推送至市税务局，由市税务局统一负责征收入库。
（三）空置闲置场所。严格遵循产生者付费、减量减费原则，规范空置闲置场所费用核减审批流程。对住宅、商铺、库房等经营性及非经营性空置闲置场所，实行随时申报、动态核查、据实核减管理机制。
由房屋产权人或实际使用人，持近六个月相关佐证材料，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自主申报，提交空置面积费用核减申请。市住建局按法定程序开展资料初审、实地核查，对经核实符合空置认定标准的，依据现行政策依规核减对应计费面积及应收费用。
（四）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另行研究制定，按程序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五）其他事项。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及行业各项政策规定，全面落实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政策。凡符合免收条件的收费项目，一律严格按政策执行免收，做到应免尽免、规范落地。
六、资金管理与使用
生活垃圾处理费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全额上缴国库，纳入财政预算统筹管理。
资金专项用于生活垃圾收集、运输、无害化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行和维护，社会资本参与垃圾处理项目的补助，以及生活垃圾处理相关工作的开展等支出。资金退付按照国家、自治区非税收入退库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七、异议处理
缴费人对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减免等事项有异议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八、其他事项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有效期2年，由市税务局会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如遇上级政策调整，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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